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司法厅

司法鉴定人助理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司法局，省直各司法鉴定机构：

现将《山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人助理管理规定》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山西省司法厅

2023年 6月 20日

晋司发〔2023〕3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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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人助理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司法鉴定人助理管理，培育司法鉴定人队

伍后备力量，推进全省司法鉴定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和司法

部《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》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《司法鉴定

机构内部管理规范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经山西省司法厅审核登记的司法

鉴定机构聘用的司法鉴定人助理的管理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人助理，是指司法鉴定机构

聘用的辅助司法鉴定人开展司法鉴定业务活动的人员。

在司法鉴定机构从事行政事务、日常管理等工作的人员，

不属于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人助理的范围。

第四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应当经省司法厅备案，并在备案

的辅助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辅助业务。司法鉴定人助理辅

助业务原则上不得跨鉴定类别，不超过一个鉴定类别的三个专

业领域。

第五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从事司法鉴定辅助业务期间，可

以视同为司法鉴定工作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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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对司法鉴定人助理的管理实行行政管理、行业管

理与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。

省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管理权限指导司法鉴定机构加强

对司法鉴定人助理的管理工作。省市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对申请

成为会员的司法鉴定人助理实行行业自律管理。

司法鉴定机构对本机构聘用的司法鉴定人助理承担管理

主体责任。

第二章 备案审核

第七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遵守法律、法规和社会公

德，品行良好；

（二）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相关行业执业资格，

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或者相关专业五年以上

工作经历；

（三）受司法鉴定机构聘用从事司法鉴定辅助业务工作。

第八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司法鉴定机

构不得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：

（一）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；

（三）被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司法鉴定人登记的；

（四）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受到停业处罚，处罚期未满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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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司法鉴定机构聘用司法鉴定人助理，应当自签订

聘用合同之日起 30日内向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司法鉴定人

助理申请备案材料。省直司法鉴定机构直接向省级司法行政机

关提交申请备案材料。

第十条 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应当提

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申请表；

（二）身份证、聘用合同、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行业

执业资格等的复印件；

（三）关于不存在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第十一条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市属司法鉴定

机构提交的司法鉴定人助理申请备案材料之日起 15日内，完

成审核工作并在《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申请表》中提出审核意

见，同意备案的，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；不同意备案的，将

备案材料退还司法鉴定机构。

第十二条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市级司法行政

机关或者省直司法鉴定机构提交的司法鉴定人助理申请备案

材料之日起 15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意见告知市级司法行

政机关或者省直司法鉴定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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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

第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一）接受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指导，辅助司法鉴定

人开展司法鉴定业务活动。司法鉴定人助理辅助开展司法鉴定

业务活动过程应当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；

（二）经司法鉴定机构同意，参与现场提取鉴定材料；

（三）在司法鉴定人指导下草拟司法鉴定意见书草稿；

（四）接待、解答有关司法鉴定业务咨询；

（五）接受专业培训，参加专业研究、学术交流等活动；

（六）经人民法院同意，观摩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，但不得

发表出庭作证意见；

（七）对所在司法鉴定机构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四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，遵守职业道德、

职业纪律，尊重科学，遵守技术操作规范；

（二）保守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，不得泄露个人隐私；

（三）参加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；

（四）不得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司法

鉴定辅助业务；

（五）按照本规定自觉接受行业协会和所在司法鉴定机构

的监督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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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不得独立办理司法鉴定案件，

不得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，不得代替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。

第十六条 司法鉴定人助理可以申请成为司法鉴定行业

协会会员，享有会员权利，履行会员义务，接受协会指导监督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加强对本机构司法鉴定人

助理的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，制定司法鉴定人助理管理制度，

规范司法鉴定人助理辅助行为。

第十八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与司法鉴定人助理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聘用合同；

（二）指派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者五年以上司法鉴定工作

经验的司法鉴定人指导司法鉴定人助理开展辅助业务；

（三）组织司法鉴定人助理参加政治理论、法律法规、专业

技能等学习培训，提高司法鉴定人助理综合素质和专业技术

能力；

（四）建立司法鉴定人助理考核档案，对司法鉴定人助理进

行定期考核，详实记载司法鉴定人助理辅助开展司法鉴定业务

的数量和质量、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等情况；

（五）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。

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司法鉴定人助理的备案审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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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指导司法鉴定机构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助理的管理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二十条 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按行业协会章程吸纳申请协会会员的司法鉴定人助

理为会员；

（二）对司法鉴定人助理遵守职业道德、职业纪律和技术操

作规范等情况进行指导、监督；

（三）组织司法鉴定人助理进行教育培训；

（四）对司法鉴定人助理违反行业自律的行为，比照《山西

省司法鉴定行业惩戒暂行办法》进行调查处理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二十一条 省市司法行政机关、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发现

司法鉴定机构存在应当申请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而没有申请

备案的，应当督促司法鉴定机构及时申请备案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二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司法鉴定人助理在本

机构辅助开展司法鉴定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承担

相应的责任。

第二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应当对司法鉴定人助理辅助本

人开展司法鉴定业务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承担相应的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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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市属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司法鉴定人助理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自发现或收到申请之日

起 15日内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取消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。省

直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司法鉴定人助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省

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取消备案。加入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的，由

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取消会员资格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材料，骗取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的；

（二）司法鉴定人助理超出备案业务范围从事司法鉴定辅

助业务活动，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；

（三）司法鉴定人助理不遵守司法鉴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

规范性文件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四）司法鉴定机构主动申请取消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及时

向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取消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，省直司法

鉴定机构直接向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取消申请：

（一）司法鉴定人助理受到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司法鉴定人助理的聘用合同终止、解除的；

（三）司法鉴定人助理不遵守司法鉴定机构规章制度、不履

行工作职责，经教育批评仍不改正的；

（四）司法鉴定人助理在司法鉴定机构中不再从事司法鉴

定辅助业务工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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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司法鉴定人助理取得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》的。

第二十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被注销、撤销登记的，司法鉴

定人助理备案相应取消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山西省司法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3年 8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5年。2012年 4月 20日印发的《山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人助理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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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司法鉴定人助理备案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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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；省委政法委，省高院，省检察
院，省公安厅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山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20日印发


